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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日治時期圖解法測繪地籍圖之土地未列入辦理地籍圖重測地區者，

多位於非都市計畫區內，因圖紙伸縮破損、長期人為或自然環境影響經

界物之變動、誤差累積，致圖簿地不符情形嚴重，致有複丈結果不一致

情形，影響民眾權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稱國土測繪中心）為

改善圖簿地不符情形，達成整段圖籍整合及管理之目標，並推動以數值

作業方式辦理土地複丈，提升成果精度一致性，於105至109年間推動非

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試辦工作，並經行政院109年5月

6日院臺建字第1090012087號函核定「邁向3D智慧國土-國家底圖空間資

料基礎建設計畫」－「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工作」

（110至114年），辦理現況測量後套繪地籍圖，完成圖解地籍圖整合建

置成果。上開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雖可提升土地複丈成果精度

一致性，但地籍圖仍為圖解法之精度，無法達到圖簿相符及因應當前高

精度地籍測量需求的目標。又地籍圖重測自108年起逐年試辦先現況測

量後調查作業，國土測繪中心及新北市政府地籍測量人員已具相關作業

經驗，爰於112年度辦理「以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辦

理地籍圖重測」試辦計畫（以下稱本試辦計畫），以求釐整地籍、杜絕經

界糾紛、完備地籍整理程序，以確保土地登記公信力。 

本試辦計畫計釐整 2,009 筆、面積 403.1117 公頃土地地籍資料，

包含未登記土地 190 筆、面積 8.2685 公頃，可降低土地複丈錯誤發生

及增加國有土地登記收益，對健全地籍管理及國庫收入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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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The land in the graphical cadastral map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d 

period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resurveying of the cadastral map and 

was mostly located in non-urban planning areas. Due to 

expansion,contraction and damaged of the map, long-term changes in 

boundary that caused by man-made o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ccumulation of errors,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map and the 

location is serious, which may cause the inconsistent results after 

land resurvey,and aff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map 

and the location , achieve the goal of integrating and managing the 

map, and promote the use of digital-method to handle land restoration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 of the results, the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enter) was first launched on a trial 

basis between 2016 to 2020 and then promote「Towards the 3D smart land-

Nation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NSDI」-「Integration and overlaying 

digitized analog cadastral maps in non-urban planning areas」from 2021 

to 2025 that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Yuan's letter No. 1090012087 

dated May 6, 2019.After surveying the land situaion, fitting to 

integrate the graphical cadastral map. However, although the 

integrated cadastral map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 the 

cadastral map is still a graphical method,and cannot achieve acurracy 

of the current high-precision cadastral survey needs. Since 2019, we 

have been implement the first surveying and then cadatral investigation, 

and cooperated with the Xinpei City Government to actual operation 

experience to plan the "Cadastral map resurvey using the integrated-

graphic map on the non-urban area" in 2023. (referred to as this 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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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for clarifing the cadastral, ensuring the credibility of land 

registration. 

    This pilot plan sort out 2,009 cadastral data of the lands with 

the area of 403.1117 hectares, including 190 unregistered lands with 

the area of 8.2685 hectares. It can reduce the errors of land resurvey 

and increase state-owned land registration revenue, which will be 

useful to improve cadastral management and treasury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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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概述 

一、計畫依據 

 (一)土地法第 45 條。 

 (二)土地法第 46 條之 1、之 2、之 3 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有關規定。 

 (三)土地法第 46 條之 1 至 46 條之 3 執行要點。 

 (四)行政院 109 年 5 月 6 日院臺建字第 1090012087 號函核定「邁向 3D

智慧國土-國家底圖空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非都市計畫地區圖

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工作」（110 至 114 年）。 

 (五)行政院 111 年 6 月 15 日院臺建字第 1110017492 號函核定「地籍

圖重測延續計畫」（112 至 119 年）。 

 (六)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11 年 10 月 24 日測籍字第 1111555599 號函

送之會議紀錄（如附件 1）。 

二、計畫目的 

 (一)以完成非都市計畫地區土地現況測量及地籍圖整合成果為基礎，

續辦地籍調查、協助指界及成果公告，以完成地籍圖重測程序。 

 (二)解決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法地籍圖之圖簿面積不符問題。 

 (三)依法辦理重新地籍測量、釐整地籍、杜絕經界糾紛、使賦稅公平，

以維護人民合法權益，並作為國家建設之基礎。 

三、辦理地區及工作量   

 (一)新北市三峽區成福段成福小段(以下稱三峽重測區)：四至範圍為

東至土城區祖田段(95 年重測區)及成福段小暗坑小段(山稜線)、

西至溪東段(108 年重測區)、南至溪南段(108 年重測區)及成福段

成福小段(110 年辦理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北至土城區祖田段(95 年重測區)。辦理土地 1,061 筆、面積約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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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測區範圍屬日治時期測繪之圖解法地籍圖(比例尺：1/1,200)

地區。辦理範圍如圖 2-1。 

 

圖 2-1 三峽重測區範圍圖 

 

 (二)新竹縣峨眉鄉赤柯坪段十四寮及十五寮小段(以下稱峨眉重測區)：

四至範圍為東至赤柯山段(109 年重測區)、西至湖光段(108 年重

測區)及十二寮段(109 年重測區)、南至十二寮段十寮坑小段(109

年辦理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北至富農段

(107 年重測區)及赤柯坪段(109 年重測區)。辦理土地 759 筆、面

積約 227 公頃，測區範圍屬日治時期測繪之圖解法地籍圖(比例尺：

1/1,200)地區。辦理範圍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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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峨眉重測區範圍圖 

四、計畫原則 

 (一)採 TWD97 坐標系統辦理。 

 (二)作業人員：由編制人員調用。 

 (三)儀器設備：利用衛星定位儀及全測站經緯儀，採用 TWD97 坐標系

統，以數值法施測，並使用國土測繪中心開發地籍圖重測系統及地

籍調查系統進行資料處理。 

 (四)測量方法：採用數值法地面測量方式辦理。 

 (五)經費： 

   1.三峽重測區：執行作業所需經費由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自籌經費支

應。 

   2.峨眉重測區：執行作業所需經費由國土測繪中心編列經費支應。 

 (六)比例尺：重測後地籍圖之比例尺，以五百分之一為原則（郊區得視

實際需求調整）。 

 (七)未登記土地：重測範圍內之未登記土地，應併同辦理測量並依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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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 1 次登記。 

 (八)人員訓練：為充實作業人員地籍測量新知識，加強有關地籍測量法

規之素養與配合相關重測作業系統功能增修，繼續辦理人員訓練。 

五、業務劃分

 (一)辦理機關：如表 2-1。 

表 2-1  本試辦計畫辦理機關一覽表 

測區 三峽重測區 峨眉重測區 

主管機關 新北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執行機關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

二測量隊、新竹縣竹東地政

事務所 

 (二)重測業務成果檢查權責劃分如下： 

   1.三峽重測區：由新北市政府訂定成果檢查實施計畫，並由該府指

派人員辦理成果檢查工作。 

   2.峨眉重測區：由國土測繪中心訂定成果檢查實施計畫，並由該中

心指派人員辦理成果檢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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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流程 

 

                  圖 2-3  地籍圖重測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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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方法 

 (一)規劃準備 

    重測區範圍之勘定及公布、調配人員設備、作業準備及規劃

進度、校正及保養儀器、人員講習、作業宣導、段界調整及新地段

命名、訂定督導及成果檢查實施計畫、成立套圖指導小組、成立不

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二)加密控制測量 

        三峽重測區及峨眉重測區作業範圍之加密控制測量業於 109

年度辦理「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工作」（以下

稱非都數化整合）時依相關規定（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 29 條、應

用測量實施規則第 13條及辦理加密控制測量注意事項）辦理完竣，

本次計畫須清查加密控制點並辦理檢測作業，倘測設之加密控制

點遺失則需補設之。 

 (三)圖根測量 

        三峽重測區及峨眉重測區作業範圍之圖根測量分別業於 110

年度、109 年度辦理非都數化整合時依相關規定辦理完竣，惟自圖

根測量辦竣迄今，圖根點是否遺失或遺失情形如何，必須清查現存

圖根點，作為辦理界址測量之依據，除依規定辦理圖根點檢核作業

外，倘圖根點遺失，需辦理補設，圖根點不足之地區則視需要增設

之。 

 (四)檢核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以下稱非都

數化整合成果） 

        三峽重測區及峨眉重測區作業範圍地段分別業於 110 年度、

109 年度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65 條第 3 項、第 4 項、第 5 項之

規定辦理非都數化整合，並將非都數化整合成果建置至 TWD97 坐

標系統，為確保計畫成果品質，非都數化整合成果仍有必要再次作

核對及檢查。  

   1.核對地政機關新增之複丈資料，作為套圖分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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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地籍調查前，應分別由新北市政府地政局科長（或股長）及國

土測繪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隊長(或副隊長）率檢查人員至測區辦

公室，再次全面檢查非都數化整合成果，俟套繪分析妥適，並作

成紀錄後，方可辦理地籍調查通知。另辦理地籍調查通知後，倘

有特殊情形，致部分宗地需重行套繪者，請提送套圖指導小組以

個案方式研商解決，並作成紀錄。 

 (五)地籍調查 

   1.依據土地登記簿及土地稅籍通訊地址等有關資料，按地段別依地

號順序逐宗編造地籍調查表並核對登記簿。 

   2.排定實地調查日期及時間，填發地籍調查通知書，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 

   3.依通知日期及時間到達會同地點實施地籍調查，並依據土地所有

權人意思表示所指認界址，及埋設土地界標類別，分別在地籍調

查表之相關欄位按實予以標註記載，並由土地所有權人確認無誤

後，再予簽名或蓋章，作為界址測量之依據。 

   4.土地所有權人於地籍調查時到場表示不能指界者，得由測量人員

依已完成之非都數化整合成果於當日辦理協助指界。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協助指界結果者，視同其自行指界。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

協助指界之結果，得另行指界；其因而與鄰地發生界址爭議者，

應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移送調處；倘土地所有權人未

到場或到場不同意協助指界結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應依土地法

第 46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逕行施測。 

   5.對於土地所有權人因指界不一致而發生界址爭議時，應由地籍調

查人員依據地籍調查、測量結果填具「地籍圖重測土地界址爭議

案移送調處書」，連同有關圖說分析表及地籍調查表影本等資料，

提送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及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處理。地政

事務所收到界址爭議案移送調處書後，得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

先行予以協調，經協調獲致協議者，應將其協議結果填載於補正

表，由土地所有權人簽名或蓋章，以完成界址補正手續；無法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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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協議者，應即提請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或區域性不動產糾紛

調處委員會訂期調處。 

 (六)界址測量 

   1.外業測量：以電子測距經緯儀或採即時動態衛星測量（RTK），按

地籍調查表所載認定之界址，逐宗施測。 

   2.建檔：外業測量各宗土地之界址點（含現況點）後，建立界址坐標

檔、地號界址檔及宗地資料檔等基本資料。 

   3.展繪現況參考圖：界址點（含現況點）坐標計算建檔完成後，即依

界址指示圖於電腦或展點圖上，就施測之相關界址點及現況點位

予以連線成現況參考圖。 

   4.面積分析：就每一宗土地面積與登記簿記載面積、校核後之數化

地籍圖及重測後面積比較，面積增減較大者並分析其面積增減或

圖形變動之原因，必要時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予以說明。 

   5.三峽重測區及峨眉重測區作業範圍之界址測量（含現況點）分別

業於 110 年度、109 年度辦理辦理非都數化整合時已辦理完竣，惟

自辦竣迄今，考量地形地物可能變更需要前往實地補測外，於通

知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指界位置或不同意協助指界另

行指界者亦需測量。另倘有現況點資料不足供套繪者，應儘速至

實地補測，作為套繪地籍圖之參據。 

 (七)協助指界及實地測定界址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並在界址分歧點、彎

曲點或其他必要之點，自行設立界標。到場之土地所有權人不能指

界者，得由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

協助指界，其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埋設界標。 

 (八)成果檢核 

        為確保地籍圖重測成果品質，減少疏誤案件，掌握工作進度及

提高成果公信力，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依據「地籍圖重測成果

檢查要點」及「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作業須知」訂定成果檢查實施

計畫，分二級就控制測量、地籍調查、界址測量、協助指界、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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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與製圖等各項業務，依各階段辦理情形，分別實施檢查。其中控

制測量及現況測量業於辦理非都數化整合時已辦理成果檢查，若

有新增或補設控制點，應辦理自我及一級成果檢查。 

 (九)異動整理 

        重測作業期間，重測區內或毗鄰之重測區外土地標示部或土

地所有權部資料有異動時，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及新竹縣竹東

地政事務所應定期將異動有關資料送重測區辦公室辦理異動整理

作業，並據以補辦地籍調查、測量或修正相關資料。 

 (十)計算面積 

        依據地號界址檔及界址坐標檔，利用坐標法計算每一宗土地

之面積，並列印面積計算表，作為編造清冊之依據。 

 (十一)編造清冊 

        地籍圖重測結果依據面積計算表編造下列清冊： 

   1.段區域調整清冊。 

   2.合併清冊。 

   3.重測結果清冊（包括新舊地號對照表及面積計算表）。 

   4.未登記土地清冊。 

        前項各種清冊，應各造 3 份，經核對有關圖表無誤後，送主管

機關核定，1 份存查，2 份備供公告閱覽及登記之用。 

 (十二)繪製地籍公告圖 

        依據控制點坐標檔、宗地資料檔、地號界址檔、界址坐標檔等

基本資料檔，經作必要之繪圖整飾後，利用自動繪圖儀展繪成地

籍公告圖供重測結果公告之用。 

 (十三)重測結果通知及公告 

   1.重測結果公告之前，應依重測結果繕造重測結果通知書，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載明事由及公告日期，使其了解重測前後段名、地

號、面積等土地標示變更情形，及土地所有權人應注意之事項。 

   2.由主管機關於適當處所設置「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閱覽處」，將

地籍圖重測所編造清冊、地籍公告圖及地籍調查表，以展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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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30 日，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前往閱覽，使土地所有權

人了解重測結果，對有異議之處，適時提出異議複丈申請，以保

障其自身權益。 

   3.為提供便利之服務，除於各公告場提供成果公開閱覽外，得於各

執行機關全球資訊網站提供網際網路查詢服務。 

 (十四)異議處理 

   1.土地所有權人認為重測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之

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外，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

機關提出異議，並申請異議複丈（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土地登記

機關辦理）。 

   2.經審查受理之異議複丈申請案件，應即排定日期，並通知異議複

丈申請人與關係鄰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重測作業單位派員會同辦

理。 

   3.異議複丈前測量人員應先核對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界址坐標、

土地面積及相關圖籍，再依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辦理複丈，並填

具異議複丈結果通知書，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複丈結果無誤者，依

重測結果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複丈發現重測結果錯誤者，應

依複丈結果更正重測成果有關資料及檔案後，辦理土地標示變更

登記，並將更正結果補繕清冊送主管機關備查及函送重測作業單

位據以修正相關檔案，其已繳之複丈費予以退還。 

 (十五)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重測結果經主管機關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3 規定公告期滿，土

地所有權人逾公告期間未申請異議複丈，或經複丈結果無誤，或

複丈發現錯誤而經更正確定者，主管機關應依重測結果辦理土地

標示變更登記，並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限期申

請換發書狀。 

 (十六)繪製地籍圖及地段圖 

   1.重測結果公告確定後，依據異議處理後之基本資料檔，繪製地籍

圖、段接續一覽圖及地段圖，以供地籍管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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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換發書狀時，每一土地所有權狀併附一張地段圖。 

 (十七)成果統計 

        由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及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就

公告確定之重測結果予以統計。 

 (十八)成果移交 

   1.由重測作業單位將重測各項成果資料分階段函送有關機關保管使

用，並製作移交清冊。 

   2.本作業所補測設之圖根點等樁標，應製作成點交紀錄表實地點交，

由地政事務所依有關規定查對維護與管理，並適時予以補建。 

 (十九)編制成果報告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及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應於 112

年 12 月前，將成果報告送國土測繪中心彙整，國土測繪中心於隔

年度 4 月底以前，將本作業經過情形、有待解決或建議事項之分

析與檢討連同各項統計表，編製成果報告。 

八、工作進度 

        依重測作業程序，並考量加密控制測量、圖根測量、現況測量

及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等工作項目業已於計畫展辦前辦

竣，訂定工作項目及工作期程如附件 2，俾確實掌握工作執行之進

度。 

九、所需人員 

 (一)三峽重測區：所需人員，由新北市三峽地政事務所現有編制測量人

員 2 人(含檢查督導人員 1 人）、測量助理 2 人辦理。 

 (二)峨眉重測區：所需人員，由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現有編制

測量人員 2 人(含檢查督導人員 1 人）、測量助理 3 人辦理。 

十、經費預算 

 (一)三峽重測區：由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自籌所需經費合計新臺幣 101

萬 2,743 元支應。各項費用明細如附件 3。  

 (二)峨眉重測區：由國土測繪中心編列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93 萬 4,823

元支應。各項費用明細如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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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情形及成果 

一、作業準備 

 (一)重測區勘定 

        國土測繪中心於 111 年 7 月起即著手調查辦理非都市計畫地

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之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辦

理「112 年度以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辦理

地籍圖重測試辦計畫」之意願，經調查結果新北市政府及新竹縣政

府有意願試辦上開計畫，爰由國土測繪中心研擬「112 年度以非都

市計畫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辦理地籍圖重測試辦計畫

(草案)」，並訂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邀集內政部地政司、新北市

政府、新竹縣政府及相關執行單位召開研商「112 年度以非都市計

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辦理地籍圖重測試辦計畫」

會議，就辦理地區範圍、控制測量成果檢核或補測設、核對檢查圖

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及工作項目內容與期程等 4 個提案進

行討論，藉由會議研商凝聚共識，俾使作業一致，其會議紀錄如附

件 1。茲將三峽重測區、峨眉重測區勘定過程與核定辦理地區及工

作量臚列說明： 

   1.三峽重測區： 

    (1)新北市政府 112 年 1 月 9 日新北府地測字第 1120029376 號函提

報內政部辦理「112 年度以非都市計畫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成果辦理地籍圖重測」。 

    (2)內政部 112 年 2 月 2 日台內地字第 1120102490 號函同意辦理

(如附件 5)。 

    (3)新北市政府 112 年 2 月 4 日新北府地測字第 1120181937 號函訂

於 112 年 2 月 9 日邀集相關單位至現場辦理重測區範圍勘選。 

    (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12 年 2 月 15 日測籍字第 1121300268 號

函核定地籍圖重測地區，辦理新北市三峽區成福段成福小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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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167 公頃，筆數 1,060 筆土地（如附件 6）。 

   2.峨眉重測區： 

    (1)新竹縣政府 111 年 12 月 7 日府地測字第 1114214337 號函提報

內政部辦理「112 年度以非都市計畫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

果辦理地籍圖重測」。 

    (2)內政部 111 年 12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1110148330 號函同意辦理

(如附件 7)。     

    (3)新竹縣政府 112 年 1 月 31 日府地測字第 1124210230 號函訂於

112 年 2 月 9 日邀集相關單位至現場辦理重測區範圍勘選。 

    (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12 年 2 月 20 日測籍字第 1121300324 號

函核定地籍圖重測地區，辦理新竹縣峨眉鄉赤柯坪段十四寮及

十五寮小段面積 227 公頃，筆數 759 筆土地（如附件 8）。 

        由新北市政府及新竹縣政府依照土地法、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等有關法令規定，繪製重測區之範圍圖說，連同土地所有權人應

注意配合事項，並在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地政事務

所及重測區之適當處所（如村、里辦公處所等）公告。 

 (二)人員調配  

   1.三峽重測區：所需人員，由新北市三峽地政事務所現有編制測量

人員 2 人(含檢查督導人員 1 人）、測量助理 2 人辦理。 

   2.峨眉重測區：所需人員，由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現有編

制測量人員 2 人(含檢查督導人員 1 人）、測量助理 3 人辦理。 

 (三)先期作業 

   1.作業準備：為使重測業務順利推展，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辦理各

項重測作業準備工作，包括控制測量成果檢核或補測設、核對檢

查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地籍調查、界址測量(含現況測

量)等作業。 

   2.規劃進度：為建立合理之進度管制標準，規劃以 112 年 10 月 1 日

為公告時程，各工作項目行事曆參照 112 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規

劃辦理，並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召開研商「112 年度以非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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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辦理地籍圖重測試辦計畫」會

議中討論確認，地籍圖重測工作進度管制資料（如附件 9），作為

各單位執行暨進度管制之依據。 

 (四)儀器校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測量儀器之校正為保障重測成

果品質之首要工作，重測作業所使用之衛星定位接收儀及電子測

距經緯儀，每 3 年至少 1 次送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認證之實驗室辦理校正外，重測作業期間由重測作業人員每月辦

理測量儀器簡易校正，倘發現儀器校正結果出現異常情形，立即送

請儀器廠商維修，俟儀器校正合格後，始得用於測量工作，以確保

測量成果品質。 

 (五)人員講習 

        為使各作業人員在觀念與工作方法上步調一致，落實執行各

項作業，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及新竹縣政府均於年度工作展辦前，

舉辦重測作業講習會（如圖 3-1），邀請資深人員講授重測法令規

定及各項工作事宜，傳承經驗及增進專業知識。講習內容包含宣

導重測作業方法、相關法令新修正內容及舉行綜合座談，並進行

作業人員意見溝通與經驗交流。 

 

圖 3-1  三峽重測區辦理地籍圖重測工作講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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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作業宣導 

        為使土地所有權人了解辦理重測之意義、目的及利於地籍調

查、測量前後應行注意之事項，進而配合辦理重測工作，以利重測

工作順利推展，新北市政府及新竹縣政府分別訂於 112 年 3 月 24

日、3 月 23 日假三峽農民活動中心、峨眉鄉「松鶴樓」二樓活動

中心舉辦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會（如圖 3-2、圖 3-3 及表 3-1 ），

開會時由重測辦理單位介紹重測業務、先現況測量後調查與先調

查後測量之差異（作業範圍、作業方式）與應注意及配合事項、展

示重測前後相關資料、測量儀器等，並分送重測宣傳單及舉辦重測

有獎問答，以加深民眾印象，提升宣導效果。另對於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管理土地有出租或放租情形者，重測區辦公室亦邀請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舉行座談會（如圖 3-4），宣導除外圍以參照舊地籍圖

辦理外，餘可參酌租約及使用現況指界，以避免發生重測後土地使

用現況與地籍圖不相符之情形。 

 

圖 3-2  三峽重測區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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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峨眉重測區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會情形 

 

 

圖 3-4 峨眉重測區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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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地籍圖重測區作業宣導會一覽表 

縣市

名稱 

鄉鎮

市區 
地段 

筆數 
(筆) 

面積 
(公頃) 

地政 

事務所 
日期 地點 

歸戶後

人數 

通知

人數 

到場

人數 

新北市 三峽區 
成福段成福小

段 
1,060 167 樹林 112.03.24 

三峽農民活動

中心 
922 922 137 

新竹縣 峨眉鄉 

赤柯坪段十四

寮及十五寮小

段 

759 227 竹東 112.03.23 

峨眉鄉「松鶴

樓」二樓活動中

心 

470 470 56 

 

 (七)段界調整及新地段命名 

        重測區內原有段界，若不適宜地籍管理者，則由土地登記機關

邀集鄉（鎮、市、區）公所民政單位及村里長召開新地段命名會議

及透過地籍圖重測資訊服務管理系統之地籍圖重測作業服務子系

統進行原有段界之調整。段界調整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檢送

新地段命名緣由及段界調整略圖等資料，送國土測繪中心備查後，

報請內政部地政司編定新段名代碼（「重測後新地段命名緣由」一

覽表如表 3-2。 

 
表 3-2 「重測後新地段命名緣由」一覽表 

市、縣別 
鄉鎮 

市區 

重測前 

段名 

重測前 

小段名 

重測後 

段名 
新地段命名緣由 開會日期 

新北市 三峽區 成福 成福 成福一 依原段名並分辨新舊命名。 112年5月3日 

新竹縣 峨眉鄉 
赤柯坪 十四寮 

湖光二 以範圍內湖光村命名。 112年3月31日 
赤柯坪 十五寮 

 

 (八)業務督導及成果檢核 

   1.業務督導：為有效掌握重測進度、確保成果品質及提升整體作業

績效，國土測繪中心及新北市政府均派員辦理業務督導，作業方

式說明如下： 

    (1)三峽重測區部分：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組成重測業務

督導小組，訂定重測業務督導實施計畫，報經國土測繪中心備

查後，據以實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人員每月定期針

對工作內容及工作進度實施督導。督導情形填載於督導結果紀

錄表，督導所見缺失予以列管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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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峨眉重測區部分：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籍圖重測業務

督導實施要點」，分為測量隊督導及分區督導等 2 種，並於年

度開始時，分別訂定督導計畫據以實施，各項督導執行結果均

製作督導結果紀錄表，督導所發現之缺失予以列管限期改正。 

   2.成果檢核：為確保重測成果品質，除由各作業人員定期辦理自我

檢查外，採分二級檢查方式辦理。辦理之重測區依據內政部訂頒

之「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要點」及國土測繪中心訂定之「地籍圖

重測成果檢查作業須知」研擬第一級成果檢查實施計畫，報經國

土測繪中心備查後，據以辦理第一級成果檢查事宜。至第二級成

果檢查事宜，分別由新北市政府及國土測繪中心研擬「112 年度地

籍圖重測第二級成果檢查實施計畫」，作為辦理第二級成果檢查

之依據。成果檢查作業，包含控制測量、地籍調查、界址測量、

協助指界、電子檔及製圖等各項業務，依各項作業函復情形，逐

級檢查各項作業成果，以提升重測成果品質。 

    (1)三峽重測區部分：新北市政府 112 年 3 月 17 日新北府地測字第

1120480831 號函檢送修正後 112 年度地籍圖重測第一級成果檢

查實施計畫（如附件 10）及 112 年 4 月 6 日新北府地測字第

1120615150 號函檢送 112 年度三峽區地籍圖重測第二級成果檢

查作業（如附件 11），均經國土測繪中心同意備查。 

    (2)峨眉重測區部分：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 112 年

3 月 6 日測隊北二字第 1121450049 號書函檢陳 112 年度地籍圖

重測第一級成果檢查實施計畫（如附件 12）；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 112 年 3 月 22 日測籍字第 1121555260 號函（如附件 13）

請第二級成果檢查人員依排定時程前往峨眉重測區辦理第二級

成果檢查作業，並副知重測執行單位。 

 (九)成立套圖指導小組 

   1.三峽重測區部分：新北市政府 111 年 11 月 18 日新北府地測字第

1112101816 號函檢送 112 年度地籍圖重測第一級成果檢查實施計

畫（含套圖指導小組成員名冊）及 112 年 3 月 17 日新北府地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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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20480831 號函檢送修正後 112 年度地籍圖重測第一級成果檢

查實施計畫（含套圖小組成員修正）（如附件 10），並經國土測

繪中心同意備查。 

   2.峨眉重測區部分：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 112 年 3 月 6 日

測隊北二字第 1121450049 號書函檢陳 112 年度地籍圖重測第一級

成果檢查實施計畫及套圖小組成員名冊（如附件 12），並經國土

測繪中心同意備查。 

 (十)成立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112 年 3 月 6 日新北地測字第 1120402180

號函（如附件 14）請轄下樹林地政事務所等推薦區域性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委員名單，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113 年 3 月 8 日

新北樹地測字第 1126013243 號函（如附件 15）檢陳該所推薦委員

名單，經新北市政府循程序於 113 年 5 月 5 日簽准設立「區域性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另新竹縣政府 112 年 7 月 5 日府地測

字第 1124212094 號函（如附件 16）敦聘調處委員成立「寶山鄉、

北埔鄉及峨眉鄉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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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作業執行情形 

 (一)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清查、檢測（或補建） 

   1.三峽重測區：本重測區已於110年度辦理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

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完竣，因該作業完成時間與本試辦計畫執行

時間相近，經現場清查所需控制點，尚無遺失點位。測區使用已知

加密控制點3點、圖根點72點，總計75點，存在點位以e-GNSS即時

動態定位技術，將衛星接收儀取得之坐標資料轉換為TWD97坐標系

統後，辦理檢核已知點共9點，分布情形如圖3-5，均合格可使用，

存在控制點檢測成果如表3-3。 

 
圖3-5 三峽重測區控制點檢測分布圖 

表 3-3 三峽重測區控制點以 e-GNSS 檢測成果比較表 

  e-GNSS 檢測坐標 原坐標 坐標較差 

序號 點號 N E N E 單位公尺 

1 GJ69 2758420.165 292149.950 2758420.161 292149.926 0.024 

2 BL397 2758051.849 292330.835 2758051.833 292330.833 0.016 

3 HN51 2758640.022 292284.365 2758640.041 292284.387 0.029 

4 GF37 2758103.564 292672.989 2758103.546 292673.018 0.034 

5 BN03 2757839.499 292904.255 2757839.503 292904.250 0.006 

6 BN01 2757940.129 292175.100 2757940.151 292175.098 0.022 

7 B0810 2758244.460 292998.548 2758244.426 292998.558 0.035 

8 B0822 2758570.622 293490.424 2758570.627 293490.434 0.011 

9 B0830 2758848.906 293762.024 2758848.879 293762.017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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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峨眉重測區：本重測區已於109年度辦理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

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完竣。測區使用已知加密控制點3點、圖根點

44點，總計47 點，其中遺失26點(加密控制點2點及圖根點24點)，

其餘存在點位以e-GNSS即時動態定位技術，將衛星接收儀取得之

坐標資料轉換為TWD97坐標系統後，辦理檢核已知點共9點，均合格

可使用，遺失控制點一覽表及存在控制點檢測成果如表3-4及表3-

5。另外針對遺失圖根點部分，就日後辦理戶地測量及協助指界有

需要的地方，以e-GNSS辦理補建圖根點計10點，分布情形如圖3-6，

e-GNSS補建圖根解算成果如表3-6。 

表 3-4  峨眉重測區遺失控制點一覽表 

 

 

 
圖3-6  峨眉重測區控制點檢測及補建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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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峨眉重測區控制點以e-GNSS檢測成果比較表 

 
 

表3-6  峨眉重測區e-GNSS補建圖根解算成果表 

 

 (二)進度管制 

        各重測區每月通報 2 次工作進度，控管及掌握重測進度情形，

因本試辦計畫執行前，加密控制測量、圖根測量、界址測量（含現

況測量）及套繪分析作業已辦理完竣，進度管制主要是通報辦理地

籍調查及協助指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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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地籍調查 

    (1)準備事項：各重測區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2 月 20 日，

辦理土地地籍資料及稅籍資料轉檔、列印地號清冊、摘錄重測

區內地號及刪除區外資料、統計測區辦理筆數、面積及土地所

有權人數、列印核對清冊、校對登記簿及修檔、校正地籍圖、核

對地籍調查表與地籍圖冊、編定界址點號及列印地籍調查表等

工作。 

    (2)實地調查界址：各重測區自 112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8 月 20

日，依測區狀況劃分工作區，分別寄送地籍調查通知書，按排定

日期前往實地辦理地籍調查作業，並於地籍調查時，對界址不

明或無法指界部分予以當日辦理協助指界，對界址爭議部分則

予以協調處理。 

   2.界址測量(含現況測量) 

        各重測區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3 月 31 日辦理實地補

測現況點供套繪地籍圖之參據。112 年 4 月 1 日至 112 年 8 月 20

日於通知地籍調查時，測量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指界位置或不同意

協助指界另行指界之位置。 

   3.協助指界及實地測定界址 

        各重測區自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8月20日辦理地籍調查及

協助指界，三峽及峨眉重測區分別於4月7日、4月11日開始展辦地

籍調查及協助指界工作，至8月31日止，預定進度應為100％，其中

峨眉重測區工作進度已達100％；另三峽重測區因補測現況點重新

套繪分析，至11月15日工作進度始達100％。 

 (三)召開工作會報 

        三峽重測區及峨眉重測區為利重測各項作業順利進行，工作

會報（112.03.01－112.09.30）每月召開 1 次，併同新北市政府及

新竹縣政府召開 112 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工作會議時（如圖 3-7）

辦理。工作會報除宣達相關法規及重測業務應注意事項外，並就各

單位之協調配合事項、地籍調查及測量執行情形、工作進度與遭遇

困難等問題進行討論，俾利業務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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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7  三峽重測區召開重測工作會報情形 

(四)界址測量（含補測現況或測量指界位置） 

   1.三峽重測區：現況測量於110年度辦理非都數化整合時，測量參考

點計1,558點，因測區內房屋及工廠密集，細部之現況測量明顯不

足，不敷重測使用，故針對建物用地及工業用地等中度開發（地上

物較多）地區，予以補測建物及產業道路現況參考點計3,038點，

如圖3-8。 

 
圖3-8  三峽重測區補測參考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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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峨眉重測區：現況測量已於109年度辦理非都數化整合時已辦竣，

因測區內大多為丘陵及山地，屬低度開發地區，原測量現況經檢

視已足夠，本次僅就所有權人自行指界部分予以施測，測量參考

點計4點。 

(五)檢核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 

   1.核對地政機關新增之複丈資料 

        三峽重測區核對111年間測區內土地複丈案件計31筆土地，其

複丈均以非都數化整合成果辦理，辦理重新套繪分析時，並未異

動複丈結果。峨眉重測區核對110至111年間測區內土地複丈案件

計32筆土地，其複丈均以非都數化整合成果辦理，並未異動複丈

結果。 

   2.整合成果面積分析： 

        針對重測區內所有公私有土地，就每宗土地之登記面積、非都

數化整合成果之面積進行比較分析，其中面積差異超過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第243條規定之土地，三峽及峨眉重測區分別有250筆、

259筆，分別占辦理筆數之23.56％、34.17％。新北市樹林地政事

務所針對面積超出公差最大前5筆土地作原因查處（如表3-7），其

餘面積差異超過公差土地共245筆，皆於辦理重測協助指界時向土

地所有權人說明可能原因後均無異議。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針

對面積差異過大土地共9筆土地（如表3-8）優先查處原因，其中有

2筆地號土地經查因辦理分割測量時計算面積錯誤所致，該所於

112年8月24日召開面積更正說明會後更正原登記面積，其餘面積

差異超過公差之257筆土地，於辦理重測協助指界時向土地所有權

人說明可能原因後均無異議。 

表3-7  三峽重測區面積差異過大原因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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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峨眉重測區面積差異過大原因分析表 

 

   3.套繪分析： 

        三峽重測區因測區內建築物及工廠密集，屬中度開發地區，因

重測人員研判辦理非都數化整合時測設之建物及產業道路現況點

不足，故增加測量參考點計3,038點，及全區重新套繪分析，雖重

新套繪略微修正，惟花費許多時間致進度落後約2個月，嚴重影響

後續地籍調查及協助指界工作。 

        峨眉重測區因測區內大多為丘陵及山地，屬低度開發地區，經

檢視非都數化整合成果之套繪分析資料，無須作套繪分析之修正。 

 (六)地籍調查 

   1.三峽重測區：位處於非都市土地之郊區建築用地、工業用地、農業

用地、丘陵及山區，多數土地所有權人無法確定其土地四至界址

位置，土地所有權人到場不能指界比例偏高，地籍調查指界情形

統計表如表3-9。 

   2.峨眉重測區：位處於非都市土地之郊區農業用地、丘陵及山區，多

數土地所有權人無法確定其土地四至界址位置，未到場及到場不

能指界情形比例偏高。而另定期協助指界也因地上障礙物多而致

使無法辦理協助指界。地籍調查指界情形統計表如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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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地籍調查指界情形統計表 

區分 重測後段名 成福一 
(三峽測重區) 

湖光二 
(峨眉測重區) 

合計 

個人所有 

土地之指界 

(1)親自指界  224 375 599 

(2)委託他人指界  175 7 184 

(3)繼承人指界  7 11 18 

(4)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由法定代理人指 

   界  
0 0 0 

(5)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由權利人指界 0 0 0 

(6)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辦理逕行施測 163 14 177 

(7)小計＝(1)＋(2)＋(3)+(4)＋(5)＋(6) 569 407 976 

共有土地 

之指界 

(8)全體到場指界(含委託指界） 28 12 40 

(9)部分到場指界 213 233 446 

(10)全部未到場，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辦 

    理逕行施測 
167 0 167 

(11)小計＝(8)＋(9)＋(10) 408 245 653 

公有土地 

之指界 

(12)到場指界 83 106 189 

(13)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辦理逕行施測 1 0 1 

(14)小計=(12)+(13) 84 106 190 

(15)未登記土地 149 41 190 

(16)合計=(7)+(11)+(14)+(15) 1,210 799 2,009 

 

  (七)協助指界及實地測定界址（含界址爭議處理） 

   1.重測區因地形多為丘陵及山區，及少部分開發區域，於通知地籍

調查時，對界址不明或無法指界者於當日辦理協助指界工作，其

各測區第 1 次及第 2 次地籍調查協助指界情形一覽表如表 3-10。

另多數土地因土地所有權人未到場或因地上障礙物多而致使無法

辦理協助指界。因此三峽及峨眉重測區埋設界標僅分別為 375 支、

252 支，埋設比率偏低，僅 5.2%、4.0%，埋設土地界標統計如表

3-11，辦理協助指界情形如圖 3-9。 



 

32 

表3-10  第1次及第2次地籍調查協助指界情形一覽表 

重測區 三峽 峨眉 合計 

項目 筆數 占辦理筆數% 筆數 占辦理筆數% 筆數 占辦理筆數% 

第 1 次地籍

調查完成協

助指界情形 

同意(1) 687 64.8% 297 39.2% 984 54.1% 

另行指界(2) 2 0.2% 3 0.4% 5 0.3% 

逕行施測(3) 103 9.7% 0 0 103 5.6% 

第 2 次地籍

調查完成協

助指界情形 

同意(4) 41 3.9% 428 56.5% 469 25.8% 

另行指界(5) 0 0 16 2.1% 16 0.9% 

逕行施測(6) 228 21.4% 14 1.8% 242 13.3% 

免製作補正表： 
三峽測區=(1)+(3) 
峨眉測區=(1)+(3)+(4)+(6) 

790 74.5% 739 97.5% 1,529 84.1% 

製作補正表： 
三峽測區=(2)+(4)+(5)+(6) 
峨眉測區=(2)+(5) 

271 25.5% 19 2.5% 290 15.9 

 註：三峽重測區 2次均以掛號信通知；峨眉重測區第 1次平信通知，第 2次掛號信通知。 

表 3-11  埋設土地界標數量統計表 

重測區 段名 
重測後 

界址點數 

埋設土地界標數量(支) 
埋設比率% 

塑膠樁 水泥樁 鋼釘 其他 小計 

三峽 成福一 7,170 89 5 281 0 375 5.2% 

峨眉 湖光二 7,061 153 0 99 0 252 4.0% 

合計 14,231 242 5 380 0 627 4.4% 

 
圖 3-9  峨眉重測區辦理協助指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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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經地籍調查及協助指界結果，三峽重測區計有 1 案 2 筆土地發生

界址爭議，於 112 年 11 月 13 日移送調處，並於 112 年 12 月 5 日

召開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議進行調處完竣。峨眉重測區有 1 案

3 筆土地發生界址爭議，於 112 年 7 月 5 日移送調處，並於 112 年

10 月 18 日及 11 月 15 日召開 2 次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進行調

處，於第 2 次調處完竣。上開調處完竣經送達後逾 15 日未接獲雙

方土地所有人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之副本。 

 (八)重測結果通知及公告（含異議處理） 

        重測結果公告前，依重測結果繕造重測結果通知書，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載明事由及公告日期，使其了解重測前後段名、地號、

面積等土地標示變更情形及其他應注意事項。為便利土地所有權人

查詢重測結果與閱覽重測前後情形，於重測結果公告閱覽處，陳列

重測各項成果清冊、地籍公告圖及地籍調查表，並派員導覽，三峽

及峨眉重測區公告地點分別為樹林地政事務所及國土測繪中心北

區第二測量隊新竹辦公室。公告期間並未有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異議

複丈。重測結果公告閱覽暨異議處理情形如表 3-12 及峨眉重測區公

告閱覽情形如圖 3-10。 

表 3-12  重測結果公告閱覽暨異議處理統計表 

重 測 區 公告日期 
重測公告

總筆數 

申請閱

覽人數 

申請閱

覽筆數 

占 重 測

公 告 總

筆數％ 

申請異議複丈筆數 

繳費申請 陳情書申請 

筆數 
占重測公告
總筆數％ 

筆數 
占重測公告
總筆數％ 

合計  2,009 3 24 1.2% 0 0 0 0 

三 峽 
113.01.03-

113.02.02 
1,210 0 0 0% 0 0 0 0 

峨 眉 
112.09.27-

112.10.27 
799 3 24 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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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峨眉重測區重測結果公告閱覽情形 

 (九)成果統計 

        本次試辦計畫就重測成果統計、重測時指界情形、地籍圖重測

前後面積增減情況及地籍調查指界暨界址爭議處理數量作相關成

果統計，如表 3-13、表 3-14、表 3-15 及表 3-16 所示。 

 

表 3-13  地籍圖重測區成果統計表 

辦理單位 
(重測區) 

計畫辦理量 實際完成量 目標達成率％ 

面積 
(公頃) 

筆數 
面積 
(公頃) 

筆數 
增加面積
(公頃) 

增加  
筆數 

面積 筆數 

合計 394 1,819 403.1117 2,009 9.1117 190 102.31% 110.44% 

新北市政府 
(三峽重測區) 

167 1,061 172.8132 1,210 5.8132 149 103.48% 114.04% 

國土測繪中心 
(峨眉重測區) 

227 758 230.2985 799 3.2985 41 101.45% 105.41% 

     註：重測清理新登記土地，三峽重測區面積 5.2739 公頃、筆數 149 筆； 

         峨眉重測區面積 2.9947 公頃、筆數 4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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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三峽重測區重測前後面積增減統計表 

單位: 

公頃 

2%以下 2.1%~5% 5.1%~10% 10.1%~20% 20.1%~50% 50%以上 合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0.0050 公頃

以下 
26 10 36 15 4 19 21 10 31 14 18 32 20 21 41 4 3 7 100 66 

0.0051~ 

0.0100 公頃 
38 1 39 25 5 30 16 4 20 7 5 12 3 5 8 0 0 0 89 20 

0.0101~ 

0.0500 公頃 
196 5 201 38 11 49 18 5 23 9 3 12 1 0 1 0 0 0 262 24 

0.0501~ 

0.1000 公頃 
91 2 93 10 1 11 8 0 8 1 0 1 0 0 0 0 0 0 110 3 

0.1001~ 

0.5000 公頃 
171 1 172 7 1 8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79 2 

0.5001~ 

1.0000 公頃 
45 2 47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6 2 

1.0001~ 

2.0000 公頃 
26 0 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6 0 

2.0001 公頃

以上 
7 0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0 

合 計 600 21 621 96 22 118 64 19 83 31 26 57 24 26 50 4 3 7 819 117 

註：1.重測前後土地面積無增減筆數計125筆(占 11.78％)。2.重測後土地面積減少比例為11.03％。 

表 3-15  峨眉重測區重測前後面積增減統計表 

單位: 

公頃 

2%以下 2.1%~5% 5.1%~10% 10.1%~20% 20.1%~50% 50%以上 合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小 

計 

增 

加 

減 

少 

0.0050 公頃

以下 
12 0 12 7 1 8 2 1 3 3 0 3 1 2 3 2 0 2 27 4 

0.0051~ 

0.0100 公頃 
12 4 16 1 1 2 5 3 8 5 0 5 3 1 4 0 0 0 26 9 

0.0101~ 

0.0500 公頃 
78 9 87 20 7 27 11 3 14 10 1 11 5 0 5 0 0 0 124 20 

0.0501~ 

0.1000 公頃 
45 13 58 11 2 13 3 1 4 1 2 3 0 0 0 0 1 1 60 19 

0.1001~ 

0.5000 公頃 
176 27 203 16 6 22 7 1 8 1 2 3 0 1 1 0 0 0 200 37 

0.5001~ 

1.0000 公頃 
42 9 51 9 0 9 1 0 1 0 0 0 0 1 1 0 0 0 52 10 

1.0001~ 

2.0000 公頃 
31 3 3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 

2.0001 公頃

以上 
17 1 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7 1 

合 計 413 66 479 64 17 81 29 9 38 20 5 25 9 5 14 2 1 3 537 103 

註：1.重測前後土地面積無增減筆數計118筆(占 15.57％)。2.重測後土地面積減少比例為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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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地籍圖重測區地籍調查指界暨界址爭議處理統計表 

項目 重測後段名 
成福一 

(三峽重測區) 

湖光二 
(峨眉重測區) 

合計 

調查筆數 

(1)重測前筆數 1,061 759 1820 

(2)新增分割筆數 0 0 0 

(3)未登記土地筆數 149 41 190 

(4)重測合計筆數=(1)+(2)+(3) 1,210 800 2010 

(5)重測被合併筆數 0 1 1 

(6)重測後筆數=(4)-(5) 1,210 799 2009 

測區外筆數 13 15 28 

指界情形 

(7)指界確定者 230 27 257 

辦理協助指界者 

(8)無界址爭議者 498 714 1212 

(9)發生界址爭議者 2 3 5 

(10)小計=(8)+(9) 500 717 1217 

(11)辦理逕行施測者(含未登記土地)  480 55 485 

發生界址爭議者 

(12)已決 2 3 5 

未決 

(13)待協調解決者 0 0 0 

(14)訴之於法 0 0 0 

(15)小計=(13)+(14) 0 0 0 

(16)小計=(12)+(15) 2 3 5 

地籍誤謬 

(17)已決 0 0 0 

(18)未決 0 0 0 

(19)=(17)+(18) 0 0 0 

(20)合計=(7)+(10)+(11)+(16)+(19)-(9)=(6) 1,210 79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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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成果移交 

        本試辦計畫公告期滿後，三峽及峨眉重測區之相關重測成果

（加密控制測量、圖根測量、界址測量、地籍調查表、各類清冊及

地籍圖、重測成果圖冊及電子檔）業已分別移交土地管理機關新北

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及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完竣，如圖 3-11、圖

3-12。  

 
圖 3-11  三峽重測區重測相關成果資料 

 
圖 3-12  峨眉重測區重測相關成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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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效益分析 

一、釐整地籍及解決潛在界址爭議 

       非都數化整合建置成果係透過實測及套繪方式完成整段圖籍整

合，後續如由土地所有權人經地籍調查及協助指界確認經界，除可

完備地籍整理程序，亦可有效減少土地界址糾紛，並解決非都市計

畫地區圖解法地籍圖之圖簿面積不符問題。 

       本試辦計畫執行時，三峽及峨眉重測區發生界址爭議計 2 案 5

筆，均已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及同法 59 條規定調處完竣，有效發

現潛在界址爭議事件，並予以解決，利用調處程序，降低民眾未來

需透過司法程序解決土地界址爭議情事，維護民眾權益助益甚大。 

二、增加國有土地登記收益 

       辦理重測時，一併清理未登記土地，測量後依法登記為國有，

便利政府規劃運用、處分及管理，對於健全國有土地管理、促進土

地有效利用、挹注國家財政收入，實有顯著效益。統計本試辦計畫

成果，所清理之未登記土地三峽重測區 149 筆、面積 5.273857 公

頃，峨眉重測區 41 筆、面積 2.994679 公頃，於重測公告完竣後，

登記為國有土地，增加國有土地登記收益。 

三、節省地籍調查作業時間及減少民眾請假次數 

       「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範圍多為郊

區、農地、丘陵、山區或人力無法達到之處，地籍調查時，土地所

有權人到場指界多數以「14 待協助指界」者居多，倘重測區能先完

成現況測量、套圖與面積分析後，始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至實地辦理

地籍調查作業，如土地所有權人無法明確指出土地界址位置時，即

由重測作業人員提供套繪結果辦理協助指界，並經該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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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完成地籍調查作業。此辦理方式，較一般重測時，調查後需

另定期協助指界之方式，可減少地籍調查表整理次數及補正表紙張，

且可節省另訂期辦理協助指界之通知及補正地籍調查表作業時間。

另土地所有權人收到第 1 次地籍調查通知時，須請假於通知調查當

日前往實地指界，如到場無法明確指出土地界址位置時，即當日辦

理協助指界作業，可免除擇日再次請假前往實地情形。重測作業人

員及土地所有權人均不用第 2 次到實地，實質達到為民服務之目的，

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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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討與建議 

一、重測的目的，在於釐整地籍資料，使圖、地、簿一致，健全地籍管

理。重測地籍調查後，經辦理協助指界之界址點位，均提供土地界

標，豎立界標後，土地所有權人能清楚了解所有土地之四至範圍，

可減少日後申請鑑界及界址爭議案件，紓解土地登記機關土地複丈

工作量，確保人民產權。本試辦計畫辦理地區多為山區，有許多地

形陡峭及人員不易到達之區域，多數土地因地上障礙物多（如樹叢、

雜草茂密處）而致使無法辦理實地埋設界標。雖本試辦計畫 2 個重

測區於地籍調查時當日完成協助指界結果免製作補正表之比率分

別為 74.5％、97.5％，平均 84.1％，惟埋設界標合計為 627 支，占

重測後界址總點數 14,231 點之 4.4％，埋設土地界標比率偏低，雖

大多數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地籍圖重測結果，但仍不知界址點位置，

日後若辦理鑑界複丈，是否會發生界址爭議不得而知，因此建議山

區或人力無法到達埋設界標之處，於通知協助指界或地籍調查當日協助

指界時，除將重測後面積增減情形告知土地所有權人外，應將重測

成果套疊於正射影像（或 UAV 影像）或地形圖之資料，於現場輔助

說明，可降低土地所有權人對界址點位置不明瞭之疑慮。 

二、非都數化整合成果品質，將直接影響後續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展辦

效率，本試辦計畫三峽重測區有許多房屋及工廠密集區，屬於中度

開發地區，於 110 年辦理非都數化整合時，並未進行非常細部之現

況測量，故於本試辦計畫實際執行上發現該整合成果之現況資料無

法符合辦理地籍圖重測之需求，必須另外花費時間辦理補設圖根點

、補測現況與重新套圖，額外增加了作業量，重測作業似乎是重新

再來，致工作進度落後約 2 個月影響整體計畫期程，故日後辦理非

都數化整合作業時，應加強圖根點布設密度及與地籍圖經界線上對

應之現況均應施測，避免於辦理地籍圖重測時需費時補測大量現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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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峨眉重測區內於辦理非都數化整合作業時，控制點布設計 47 點（加

密控制點 3 點及圖根點 44 點)，惟於辦理本試辦計畫時清查控制點

結果，計遺失 26 點（加密控制點 2 點及圖根點 24 點)，遺失率高

達 55.3％，故圖根點宜選在行政區界及重要河川、道路、山腳或堅

硬之固定物等處，重要圖根點應永久保存，所選之點位儘量在路程

石標、邊坡(用水泥砌成)或公共設施內，以減少遺失比率。 

四、本試辦計畫重測區多為山區，因地形限制，致辦理非都數化整合作

業時，圖根點布設密度不若平地辦理地籍圖重測時布設密集，致地

籍調查需辦理協助指界時，需先檢視待協助指界區域是否有布設圖

根點，若無，則需於協助指界前至實地布設圖根點，否則就只能另

定期辦理協助指界，無法於地籍調查當日辦理協助指界工作。故建

議必須先掌握圖根點分布情形後再辦理地籍調查及當日協助指界。 

五、非都數化整合作業與地籍圖重測作業時間間隔不宜太久，目前土地

開發逐步往非都市計畫地區擴展，易有現況改變及控制點遺失等狀

況發生，間隔時間愈久上開狀況益發嚴重，將導致內外業工作及時

間增加。又除原套繪分析成果有明顯不當時，在辦理地籍圖重測重

新套繪分析後之成果儘量與以非都數化整合成果辦理鑑界複丈位

置相同，避免影響民眾權益。 
六、非都數化整合作業地區大部分為山區，因地形限制特性，其圖根測

量作業規範較地籍圖重測放寬（如網形平均多於觀測數規定不同，

重測為 0.3，非都為 0.2），並得以衛星定位測量設點對方式設置必

要之圖根點，倘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有規劃以非都數化整合成

果辦理地籍圖重測，建議於辦理非都數化整合作業時，其控制測量

之作業規範可要求比照地籍圖重測辦理。 

七、辦理非都數化整合作業時，布設圖根密度及現況點數多寡將影響後

續辦理地籍圖重測時工作進度，倘地籍整理地區包含中度或高度開

發地區，建議直接以地籍圖重測方式辦理地籍整理，或擴大布設圖

根點密度及施測現況點方式辦理；倘地籍整理全區為低度開發地區，

則適合本試辦計畫作業方式辦理地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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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試辦計畫與地籍圖重測作業之先現況測量後調查類似，以地籍調

查時當日協助指界方式辦理為主，因以地籍調查通知書辦理通知，

通知書上並無「土地所有權人應事先配合清除界址附近障礙物」等

配合事項，致使部分所有權人因無事先清除障礙物而無法辦理當日

協助指界，需另定期辦理協助指界。建議地籍調查通知書，可配合

增列協助指界通知書之配合事項。 

九、人力配置與工作量平衡：重測採測量兼調查辦理者，1 班配置筆數

約 600 至 700 筆，人力配置為主辦 1 人及協辦 3 人（2 人協助測量

工作，1 人協助地籍調查工作），本試辦計畫非都數化整合成果續

辦重測工作同採測量兼調查方式辦理，三峽重測區辦理筆數為

1,061 筆，人力配置為主辦 1 人及協辦 2 人（2 人同時協助測量及

調查工作），相較之下，主辦及協辦負荷相對稍重，故在相同 1 年

工作期程下，建議可適當調降辦理筆數。另建議辦理非都數化整合

及重測作業主辦人員儘量為同一人，避免因不同主辦人員而有不同

套繪成果，致有增加補測現況或重新套繪情形，造成工作進度嚴重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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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努力方向 

   為期能順利推動本試辦計畫，持續精進本作業技術、提升作業效能

及為民服務品質，未來努力方向說明如下： 

一、以高精度地形資料及影像輔助套繪地籍圖，提升非都數化整合成果

品質 

       非都數化整合成果品質，將直接影響後續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

展辦效率，而非都作業區大部分為山區或郊區土地，有許多地形陡

峭及人員不易到達之區域，除可測量之現況點稀少外，測量人員在

山上林間穿梭測量，也增加測量人員現場測量的困難。鑒於大多山

區圖解地籍圖原筆界（黑線）常以測量山脊、山谷、水溝、河道等

天然地形特徵為界繪製成圖，為提升非都數化整合作業成果精度及

套繪成果更接近天然地形，有必要取得山區數值現況資料或地形圖

或影像輔助圖籍套疊，即利用高精度數值地形模型（DEM）萃取向量

檔格式坐標或以地形陰影圖及UAV影像直接輔助套繪，可補足山區

現況點之不足情形，輔助研判經界線位置，以提升非都數化整合成

果品質，倘接續辦理地籍圖重測，即可符合地籍測量精度之需求。 

二、鼓勵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經費辦理，加速完成地籍整理目標 

       為達成行政院建議於119年度全數辦理完成日治時期非都數化

整合之目標，除已規劃納入112至119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含自籌

經費）辦理外，尚有約80萬筆日治時期地籍圖未辦理地籍整理，其

中22萬8,000筆納入行政院核定「邁向3D智慧國土-國家底圖空間資

料基礎建設計畫」－「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工

作」（110至114年）、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理6萬餘筆，另約51萬餘

筆則由國土測繪中心全數規劃納入下一期（115至119年）「非都市

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工作」，惟上開約80萬筆土地整

合建置完成後之地籍圖仍為圖解法精度，且無法達到圖簿相符及因

應當前高精度地籍測量需求的目標。本試辦計畫目前並無補助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為加速完成非都地區地籍整理之目標，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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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外，亦鼓勵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自籌經費方式自行辦理或委託民間測繪業辦理，就已完成非都數

化整合作業之地區，提出地籍整理計畫，續辦地籍調查、協助指界

及成果公告，以完備地籍整理程序，並解決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法

地籍圖之圖簿面積不符問題。 

三、研具提高現場指界具體作為，保障民眾指界權益 

       監察院於 110 年 11 月 18 日院台內字第 1101930532 號函檢附

調查意見，要求提升重測現場指界率，以降低界址爭議。國土測繪

中心依據調查意見，調查及彙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議後，

研具包括「加強宣導到場指界」、「提供土地位置資訊」及「推廣

先現況測量後調查作業」等提高所有權人現場指界比率具體作為，

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循遵照辦理。相關作為亦納入年度

地籍圖重測管考實施計畫評分項目，以落實推動及執行。本試辦計

畫 2 個重測區依上開措施推動，惟指界確定者（實地經界物或埋設

樁標）計 257 筆，占辦理總筆數 1,819 筆之 14.13％，主要礙於山

區固定經界物（如駁坎、地基、建物）較少，就本試辦計畫先測量

現況點後地籍調查之作業方式而言，倘套繪分析成果接近實地現況

者，可引導土地所有權人指實界，或可略為提高指界比率，未來為

降低界址爭議提高指界比率，仍需研具地籍圖重測提高指界比率措

施，以保障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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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土地行政是國家建設及政府施政的基礎，而地籍測量則是土地行政

的首要工作。臺灣於日治時期測繪之地籍圖，繼續沿用於地籍管理，因

年代久遠，致圖紙伸縮，加上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影響，而發

生圖、簿、地不符、經界不明情形，影響公私財產權益甚鉅，因此社會

各界殷切期盼重新測製新地籍圖，建立精確之地籍測量成果，作為政府

施政的基礎。 

    非都數化整合成果係辦理郊區、偏遠地區日治時期地籍圖且未能納

入地籍圖重測計畫辦理區域土地，透過實測方式，全面檢核、分析完成

圖解地籍圖整合成果，改善圖地不符情形，建置TWD97坐標系統地籍圖；

可採數值作業方式辦理土地複丈，提升成果精度一致性，確保複丈成果

品質，減少土地糾紛，進而提升政府公信力。惟圖幅整合建置後，該地

籍圖仍為圖解法之精度，且地籍圖與登記面積仍有不相符之情形。 

    本試辦計畫為解決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法地籍圖之圖簿面積不相

符問題及因應當前高精度地籍測量需求的目標，以非都數化整合成果續

辦地籍調查、協助指界及成果公告，以完備地籍整理程序，杜絕經界糾

紛、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故依試辦結果分析，非都地區內丘陵及山地之

低度開發地區，以非都數化整合成果辦理地籍圖重測為可行之方案；另

非都地區內建築物及工廠密集之中度開發地區，如在辦理非都數化整合

作業時，細部現況點測量數量足夠，即可納入套繪分析完成整合成果，

其非都數化整合成果辦理地籍圖重測亦應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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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研商「112年度以非都市計畫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辦理地籍圖重

測試辦計畫」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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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作項目及工作期程表 

年
月
次           

        

工
作
項
目 

112 

年 

1 

月 

112 

年 

2 

月 

112 

年 

3 

月 

112 

年 

4 

月 

112 

年 

5 

月 

112 

年 

6 

月 

112 

年 

7 

月 

112 

年 

8 

月 

112 

年 

9 

月 

112 

年 

10 

月 

112 

年 

11 

月 

112 

年 

12 

月 

1.規劃準備             

2.加密控制測量 
(已辦竣，檢核或補測

            

3.圖根測量 
(已辦竣，檢核或補測設) 

            

4.界址測量(補測現 

  況或測量指界位置)
            

5.檢核圖解數化地籍

圖整合建置成果 
            

6.地籍調查             

7.協助指界及實
地測定界址 

            

8.成果檢核             

9.異動整理             

10.計算面積             

11.編造清冊             

12.繪製地籍公
告圖 

            

13.重測結果通
知及公告 

            

14.異議處理             

15.土地標示變
更登記 

            

16.繪製地籍圖
及地段圖 

            

17.成果統計             

18.成果移交             

19.編製成果報告             

    註﹕各階段成果繳交，請依「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第 17 章規定時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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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三峽測區經費明細表 

經費計算表 

(以 1 辦公室實際辦理 1,060 筆、167 公頃計列) 

人力配置：員級 1人+協辦 3 人 

設備配置：電腦 2台+經緯儀 1 台+機

車 3台 

作業時程：10 個月 

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單位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說明 

加班值班費 超時加班費 年 60,000 1 60,000 

年以 60,000 元計列(重測假日公告加

班費 50,000 元，重測成果公告轉檔及

假日換狀加班費 10,000 元)。 

水電費 
水費 辦公室/月 1,000 10 1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每月以 1,000 元計列。 

電費 辦公室/月 5,000 10 5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每月以 5,000 元計列。 

其他業務租

金 
其他業務租金 

辦公室/月 30,000 10 300,000 辦公廳房屋租金，每月 30,000 元計列。 

辦公室/月 3,000 10 30,000 影印機租金，每月 3,000 元計列。 

資訊服務費 
資訊操作 

維護費 
部 2,500 2 5,000 電腦設備維護，每部 2,500 元。 

通訊費 

數據通訊費 辦公室/月 1,500 10 15,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數據或網路通訊費，每

月以 1,500 元計列。 

一般通訊費 

辦公室/月 2,000 10 2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使用電話費用等，每月

2,000 元計列。 

筆 100 1,060 106,000 

寄發作業宣導、當日協助指界、重測

結果標示變更、換發權利書狀等通知

單郵資等，每筆以 100 元計列。(其中

換發權利書狀通知單郵資每筆 8元計

8,480) 

稅捐及規費 稅捐 輛/年 450 3 1,350 
機車 3 輛燃料費，每輛年以 450 元計

列。 

保險費 法定責任保險 輛/年 711 3 2,133 
機車 3輛第三責任險保險費，每輛年以

711 元計列。 

物品 消耗品 

支 30 2,120 63,600 土地界址標樁，每筆以 2支計列。 

幅 80 17 1,360 
繪製地籍公告圖用紙，以每 10 公頃 1

幅，以 20 幅計列。 

支 5,000 4 20,000 
印製地籍調查表等所需碳粉，每重測區

辦公室年以 4支計列。 

筆 20 1,060 21,200 
重測各類用紙及各類成果資料夾，每筆

20 元計列。 

油料 油料 公升 30 600 18,000 
機車 3 輛汽油費，每輛月 20 公升，10

個月計列(3*20*10=600)。 

一般事務費 一般事務費 
筆 20 1,060 21,200 

地籍調查、測量及結果統計各項用紙印

刷費，每筆以 20 元計列。 

筆 80 1,060 84,800 權利書狀每筆印製 80 元。 

車輛及辦公

器具養護費 

車輛及辦公器

具養護費 
輛/年 1,700 3 5,100 

機車 3 輛所需保養維修費，每輛年以

1,700 元計列。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費 

設施及機械設

備養護費 
年 10,000 1 10,000 

經緯儀所需保養維修費，每部年以

10,000 元計列。 

國內旅費 

國內旅費 天數 200 40 8,000 
辦理重測業務督導，每月 4 次計 40 次

(每次雜費 200) 

國內旅費 天數 800 200 160,000 

作業人員旅費，10個月以 200 日計列*

作業人數 4 人，總計 800 日(每日雜費

200 元) 

合計 1,01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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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峨眉測區經費明細表 

經費計算表 

(以 1 辦公室實際辦理 759 筆、227 公頃計列) 

人力配置：員級 1人+協辦 3 人 

設備配置：電腦 2台+經緯儀 1台+機

車 3台 

作業時程：10 個月 

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單位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說明 

加班值班費 超時加班費 年 60,000 1 60,000 

年以 60,000 元計列(重測假日公告加

班費 50,000 元，重測成果公告轉檔及

假日換狀加班費 10,000 元)。 

水電費 
水費 辦公室/月 1,000 10 1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每月以 1,000 元計列。 

電費 辦公室/月 5,000 10 5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每月以 5,000 元計列。 

其他業務租

金 
其他業務租金 

辦公室/月 30,000 10 300,000 辦公廳房屋租金，每月 30,000 元計列。 

辦公室/月 3,000 10 30,000 影印機租金，每月 3,000 元計列。 

資訊服務費 
資訊操作 

維護費 
部 2,500 2 5,000 電腦設備維護，每部 2,500 元。 

通訊費 

數據通訊費 辦公室/月 1,500 10 15,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數據或網路通訊費，每

月以 1,500 元計列。 

一般通訊費 

辦公室/月 2,000 10 20,000 
每重測區辦公室使用電話費用等，每月

2,000 元計列。 

筆 100 759 75,900 

寄發作業宣導、當日協助指界、重測

結果標示變更、換發權利書狀等通知

單郵資等，每筆以 100 元計列。(其中

換發權利書狀通知單郵資每筆 8元計

6,072) 

稅捐及規費 稅捐 輛/年 450 3 1,350 
機車 3 輛燃料費，每輛年以 450 元計

列。 

保險費 法定責任保險 輛/年 711 3 2,133 
機車 3輛第三責任險保險費，每輛年以

711 元計列。 

物品 消耗品 

支 30 1,518 45,540 土地界址標樁，每筆以 2支計列。 

幅 80 23 1,840 
繪製地籍公告圖用紙，以每 10 公頃 1

幅，以 23 幅計列。 

支 5,000 4 20,000 
印製地籍調查表等所需碳粉，每重測區

辦公室年以 4支計列。 

筆 20 759 15,180 
重測各類用紙及各類成果資料夾，每筆

20 元計列。 

油料 油料 公升 30 600 18,000 
機車 3 輛汽油費，每輛月 20 公升，10

個月計列(3*20*10=600)。 

一般事務費 一般事務費 
筆 20 759 15,180 

地籍調查、測量及結果統計各項用紙印

刷費，每筆以 20 元計列。 

筆 80 759 60,720 權利書狀每筆印製 80 元。 

車輛及辦公

器具養護費 

車輛及辦公器

具養護費 
輛/年 1,700 3 5,100 

機車 3 輛所需保養維修費，每輛年以

1,700 元計列。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費 

設施及機械設

備養護費 
年 10,000 1 10,000 

經緯儀所需保養維修費，每部年以

10,000 元計列。 

國內旅費 

國內旅費 天數 347 40 13,880 
辦理重測業務督導，每月 4 次計 40 次

(每次雜費 200+交通費 147) 

國內旅費 天數 800 200 160,000 

作業人員旅費，10個月以 200 日計列*

作業人數 4 人，總計 800 日(每日雜費

200 元) 

合計 93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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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內政部同意新北市政府辦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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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核定三峽重測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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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內政部同意新竹縣政府辦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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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核定峨眉重測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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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工作行事曆 

 

項                  目 作 業 期 間 備              註 

一
、
規
劃
準
備 

(一) 調配人員設備、校正及保養

儀器、準備材料用品與規劃

進度 

(二) 重測區範圍之勘選 

(三) 重測區範圍之公布、段界調

整、作業宣導、成立不動產

糾紛調處委員會、新地段命

名 

(四) 作業講習、訂定督導、成果

檢查實施計畫 

 

112.01.01〜112.02.28 

一、第(一)項由新北市樹林地政事

務所及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

二測量隊辦理。 

二、第(二)項由新北市樹林地政事

務所及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

所辦理，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

一、二測量隊派員會同勘選。 

三、第(三)項由新北市政府及新竹

縣政府辦理。 

四、第(四)項由國土測繪中心辦理。 

五、第(一)至第(四)項應於 112 年

2 月 28 日前辦理完竣。 

二
、
控
制
測
量 

加
密
控
制
測
量 

(一)已知點找尋、檢測、規劃分

布略圖及儀器校正 

(二)選點埋樁及觀測時段規劃 

(三)外業觀測 

(四)平差計算、偵錯、成果分析、

列印、繪圖 

1 0 9 年 度辦 理 完 竣 

一、新北市三峽區部分：新北市政

府地政局審查。 

二、新竹縣峨眉鄉部分：國土測繪

中心審查。 

(五)清查、檢核或補測設 112.01.01〜112.02.28 倘加密控制點遺失則需補設之。 

圖
根
測
量 

(五) 規劃圖根點分布略圖、儀器

校正 

(六) 選點、埋樁 

(七) 外業觀測 

(八) 導線計算、平差、偵錯（導線

網平差）、列印 

(九) 調製成果圖表 

109、110 年度辦理完竣 

一、新北市三峽區部分：新北市政

府地政局自行審核。 

二、新竹縣峨眉鄉部分：國土測繪

中心審核。 

(十一)清查、檢核或補測設 112.01.01〜112.02.28 
倘圖根點遺失，需辦理補設，圖根

點不足之地區則視需要增設之。 

三
、
檢
核
圖
解
數 

 
 
 
 

化
地
籍
圖
整 

 
 
 
 

合
建
置
成
果 

(一)核對地政機關新增之複丈資

料 
111.12.01〜112.01.10  

(二)檢查數化地籍圖整合套繪成

果 
112.01.01〜112.03.31 

檢查分析無誤者始得辦理協助指

界。另現況點不足者應儘速補測。 

(三)提送套圖指導小組研議 112.02.01〜112.03.15  

四
、
地
籍
調
查
及
界
址
測
量 

(一)土地稅籍資料或地籍資料轉

檔 
112.01.01〜112.01.31 

（一）〜（六）為地籍調查準備

作業 

(二)列印地號清冊 112.01.01〜112.01.31  

(三)摘錄重測區內地號及刪除區

外資料 
112.01.01〜112.01.31  

(四)統計測區辦理筆數、面積及

土地所有權人數 
112.01.01〜112.01.31  

(五)列印核對清冊 112.02.01〜11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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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作 業 期 間 備              註 

四
、
地
籍
調
查
及
界
址
測
量 

(六)校對登記簿及修檔 112.02.09〜112.02.20  

(七)進度管制程式資料建（修）

檔 
112.03.01〜112.09.30 

112 年 3 月 1 日起每半個月通報進

度。 

(八)調製地籍調查表 112.03.01〜112.06.30 （八）〜（十四）為地籍調查作業 

(九)地籍調查及補正 112.04.01〜112.08.20 
左列期間至公告前，倘有異動或

未完成者，仍應繼續處理。 

(十)調查表及補正表送審 112.04.07〜112.08.31 
左列期間至公告前，倘有異動或

未完成者，仍應繼續處理。 

(十一)調查表及補正表審核 112.04.07〜112.09.10 

一、由新北市、新竹縣政府、地

政事務所辦理。 

二、有關地籍異動部分，地政事

務所應於成果移交前將異動

資料送達重測區辦理。 

三、左列期間至公告前，倘有異

動或未完成者，仍應繼續處

(十二)轉檔及建修宗地資料檔 112.02.01〜112.08.31  

(十三)公示送達 112.04.01〜112.08.05  

(十四)界址爭議調處 112.05.01〜112.12.31 

一、協調資料分批於 112 年 9 月

30 日前，移送不動產糾紛調

處委員會調處。 

二、移送調處案件，至遲應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調處完竣。 

(十五)地籍調查表校對登記簿 112.08.01〜112.08.31 
左列期間至公告前，倘有異動或未

完成者，仍應繼續處理。 

(十六)儀器校正（檢查） 112.02.01〜112.09.15 
每月檢查一次，並按月將簡易校正

報告上傳至儀器履歷管理平臺。 

(十七)現況點及界址點測量 112.01.01〜112.08.20 
（十七）〜（二一）為界址測量及

協助指界作業 

(十八)面積（初算）分析 112.02.01〜112.03.31  

(十九)展繪連線圖 112.03.01〜112.03.31  

(二十)協助指界 112.04.01〜112.08.20  

(二一)編新地號 112.08.01〜112.08.31 

各重測區應自編新地號後於地籍

圖重測戶地測量工作進度通報系

統填載新登記土地筆數。 

(二二)各類成果校對及錄製 112.08.01〜112.08.31  

(二三)列印各類清冊及繪製地籍

圖（整飾、註記） 
112.09.01〜112.09.10  

(二四)重測成果圖冊及電子檔移

交 
112.09.05〜11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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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作 業 期 間 備              註 

五 異動整理     111.11.15〜112.09.30 
異動部分調查表應於公告前審核

完竣。 

六 成果檢核 112.03.01〜112.09.30 

一、第一級成果檢查，請依成果檢

查作業須知之檢查時機擬定

實施計畫按月辦理。 

二、第二級成果檢查，請依地籍圖

重測試辦計畫成果檢查實施

計畫辦理。 

七 編造公告清冊及結果通知書 112.09.10〜112.09.18 

新北市三峽測區由新北市政府主

辦，新竹縣峨眉鄉測區由國土測繪

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配合辦理。 

八 寄發通知書 112.09.19〜112.09.23 

新北市三峽測區由新北市政府寄

送，新竹縣峨眉鄉測區由國土測繪

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配合辦理。 

九 結果公告 112.10.01〜112.10.31 

一、由新北市、新竹縣政府辦理

重測結果公告。 

二、公告期間若有調整(提前)

者，各項作業時程應配合調

整。 

十 異議處理 112.10.01〜112.11.17 

由地政事務所主辦，新竹縣峨眉鄉

測區由國土測繪中心北區第二測量

隊派員會辦。 

十一 繪製地籍圖（含地籍圖檢查） 112.11.01〜112.11.30  

十二 成果統計 112.12.01〜112.12.31  

十三 成果移交 112.12.01〜112.12.31  

十四 編製成果報告 112.12.01〜112.12.31 

由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及國土測繪

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辦理，並函送

國土測繪中心編製試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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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新北市政府修正後 112 年度地籍圖重測第一級成果檢查實施計畫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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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新北市政府 112 年度三峽區地籍圖重測第二級成果檢查作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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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本中心北區第二測量隊 112 年度地籍圖重測第一級成果檢查實施計畫

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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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本中心第二級成果檢查人員辦理第二級成果檢查作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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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請所轄地政事務所推薦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會委員名單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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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推薦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委員名單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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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新竹縣政府敦聘調處委員成立「寶山鄉、北埔鄉及峨眉鄉不動產糾紛

調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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